
邹 城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关于开展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企业用电安全

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有关镇街应急办：

为加强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，预防和减少

安全生产事故，保障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与职业健康，按照济宁

市安排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决定开展一次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企业

用电安全的专项检查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和形式

在各相关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企业自查和各镇街普查的基础

上，市局根据各镇街提供的名单，随机抽取企业，进行抽查，重

点抽查单个车间人员在 30 人以上的企业。

二、检查时间

2020 年 5 月 20 日至 2020 年 6 月 20 日。

三、检查主要内容

企业安全管理制度；用电安全培训及安全操作规程；特种作

业人员管理及日常工作记录情况；车间电路的安装使用、维护情

况；特殊场所和特殊环境条件用电安全情况；员工使用消防器材

的培训和使用情况；应急通道及应急演练情况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宣传，提高认识。深入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，预



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安全生产方针，高度重视企业用电安全管

理，增强企业员工安全用电意识，切实抓好用电安全管理，保障

生产安全。

（二）强化监管，落实责任。按照属地监管原则，各镇街要

进行一次专项普查，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；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

责任，认真开展用电安全集中整治行动，有效管控安全风险，坚

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（三）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。各有关镇街应急办要确定 1 名

联络员，具体负责综合协调、沟通联络、调度汇总、督促企业问

题整改等工作，并于 5 月 22 日 15 时前按照附件表格的形式将本

辖区范围内所有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企业名单及联络员信息报至

市局（逾期未报送的，默认为辖区无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企业）。

联系人：任培玉，联系电话：5252966，电子邮箱：

zcyjjjck@163.com。

邹城市应急管理局

2020 年 5 月 20 日



附件：

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企业汇总表

应急办 填报时间：2020 年 月 日

序号 企业名称 行业门类 企业联系人 从业人员数量 联系电话 企业地址 备注

联络员姓名： 联系电话：


